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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潘逸真
電話：02-7736-5683
電子信箱：jane9055@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
發文字號：臺教社(二)字第1132401327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影本pdf檔、「教育部推動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要點」修正規定odt檔、

附件-推動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課程之時數pdf檔 
(A09000000E_1132401327B_senddoc4_Attach1.pdf、
A09000000E_1132401327B_senddoc4_Attach2.odt、
A09000000E_1132401327B_senddoc4_Attach3.pdf)

主旨：「教育部推動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要點」，業經本部於

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以臺教社（二）字第1132401327A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及行政規則修正規定各

1份，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edu.

law.moe.gov.tw）下載。

二、若對本行政規則修正有任何疑問，請逕洽本部終身教育司

潘專員，電話：（02）7736-5683。

正本：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各公私立大學校院、部屬機構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嘉義大學

1130006318　113/05/01





教育部推動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要點修正規定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培訓推動樂齡學習專業人員，以推

展樂齡學習活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推動樂齡學習專業人員(以下簡稱樂齡學習專業人

員)，指修畢專業人員培訓課程並獲得合格證明書，於本部專案

補助之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大學及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執行樂齡

學習計畫之工作者。 

前項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分類如下： 

(一) 樂齡專案管理師：指完成基礎課程及專業課程培訓，經評

核通過，實際負責規劃及執行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大學計

畫者。 

(二)  樂齡講師： 

1.一般課程講師：指完成基礎課程及初階專業課程培訓，經

評核通過，在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大學從事教學及學習輔

導者。 

2.核心課程講師：指完成基礎課程、初階專業課程及進階專

業課程培訓，經評核通過，在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大學從

事教學及學習輔導者。 

(三)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指完成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

人基礎課程及專業課程培訓，經評核通過，以自主、自助

方式召集高齡者組成學習團體，透過團隊運作進行活動帶

領及學習輔導者。 

三、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之辦理單位及師資資格如下： 

(一) 辦理單位： 

1. 本部自辦。 

2. 本部委託辦理：指由本部委託大專校院、本部所屬之終身

學習機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或民間團體辦理。 

3. 地方政府自辦：指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自籌經費依本要

點相關規定辦理一般課程講師之培訓，並檢具實施計畫報

本部備查。 

4. 地方政府委託辦理：指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自籌經費並



委託相關單位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理一般課程講師之培

訓，並檢具實施計畫報本部備查。 

(二) 師資：本培訓之師資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 曾任或現任大專校院高齡相關專業系所之教師。 

2. 具有實務工作經驗或相關專業證照者。 

四、修畢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之各類課程時數且通過評核者，發

給合格證明書，未修畢或未通過評核者，發給研習時數證明，

並得累計。合格證明書及研習時數證明發放方式如下： 

(一) 本部自辦：由本部發給合格證明書及研習時數證明。 

(二) 本部委託辦理：由本部發給合格證明書，由受委託單位發  給研習

時數證明。 

(三) 地方政府自辦：由地方政府發給合格證明書及研習時數證明。 

(四) 地方政府委託辦理：由地方政府發給合格證明書，由受委                   

託單位發給研習時數證明。 

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課程之時數如附件，規定如下： 

(一) 樂齡專案管理師：須完成基礎課程及專業課程培訓，共三十三小

時。 

(二) 樂齡講師： 

1. 一般課程講師：須完成基礎課程及初階專業課程培訓，共三十五小

時。 

2. 核心課程講師：須完成基礎課程、初階專業課程，及進階專業課程

培訓，共六十五小時。 

(三) 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須完成基礎課程及專業課程培

訓，共八十四小時。 

申請參加核心課程講師培訓者，需具備下列資格： 

(一) 取得一般課程講師合格證明書須滿一年以上。 

(二) 取得一般課程講師合格證明書後，具備樂齡教學十小時以                  

上之相關經驗。 

推動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課程之時數如附件。 

五、培訓辦理單位成立之抵免審核小組，得依前點附件之培訓課程

內容，就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核對五年內修習之相關課程酌



予抵免修習時數，並鼓勵持續參與培訓增能： 

(一) 曾受本部或委託相關機構辦理之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 

(二) 曾受直轄市、縣(市)政府自籌財源辦理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 

(三) 曾修畢高齡相關系所及學位學程之畢業生。 

前項酌予抵免時數以所報之各類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課程時數

之二分之一為上限。 

六、本部補助之樂齡學習組織或團體，得優先聘用依本要點取得樂 

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證明書者。 

樂齡學習組織或團體聘用樂齡學習專業人員，應建立公平、公

正、公開之評選機制。 



類別
課程 專業課程

樂齡專案
管理師

33小時

1.高齡教育政策與發展(3)
2.樂齡學習理論與實踐(6)
3.高齡者的家庭與人際關係(3)
4.高齡者學習特質(3)

培訓15小時

高齡自主
學習團體
帶領人

84小時

一般課程
講師
35小時

核心課程
講師
65小時

樂
齡
講
師

基礎課程

1.高齡教育政策與發展(3)
2.樂齡學習理論與實踐(6)
3.高齡者的家庭與人際關係(3)
4.認識高齡者與學習特質(3)

培訓15小時

1.樂齡學習專案管理知能(6)
2.樂齡學習計畫與撰寫(6)
3.樂齡學習簡報與溝通(6)

培訓18小時

1.高齡教育政策與帶領人倫理(3)
2.活躍老化理論與實踐(3)
3.高齡者的家庭與人際關係(3)
4.生理老化理論與應用(3)
5.高齡者感覺與注意的改變與因應(3)
6.高齡者的社會互動與連結(3)
7.高齡者的智力發展與學習(3)
8.高齡者的記憶發展(3)
9.高齡期的靈性健康(3)

培訓27小時

1.樂齡教學理論與策略(3)
2.樂齡教學方法與技巧(3)
3.樂齡教案設計與演練(6)
4.樂齡教學實作(8)

講師初階課程
20小時

1.核心課程理念與發展(3)
2.核心課程教學模式與應用(3)
3.核心課程主題設計與教案發展(6)
4.核心課程教學演練(6)
5.核心課程教學實作(12)

講師進階課程
18小時，實作12小時

1.自主學習團體的基本理念與內涵(3)
2.自主學習團體規劃(3)
3.高齡者的終身學習(3)
4.高齡者的學習特性與學習需求(3)
5.自主學習團體活動設計及規劃書撰寫(6)
6.自主學習團體的團體動力與帶領技巧(3)
7.自主學習團體的資源開發與結合(3)
8.自主學習團體的招生與行銷(3)
9.團體實作(20)
10.實作輔導(10)(期初3、期中3、期末4)

培訓27小時，實作30小時

附件 推動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課程之時數


